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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的 

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债券受托管理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 111号 

 

二〇二二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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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

为准则》、本次债券《募集说明书》、《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规定、重大事项相

关公开信息、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人”）信息披露文件及

发行人出具的相关说明和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本次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招商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受托管理人”）编制。招商证券编制本

报告的内容及信息主要来源于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和说明。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事

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招商证券所做承诺或声明。

请投资者独立征询专业机构意见，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不能将本报告作为投资行

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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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21中证C1”、“21

中证Y1”、“21中证Y2”、“21中证Y3”、“22中证Y1”之债券受托管理人，持续

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公司债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公司债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及上述债券《募集说明书》、《受

托管理协议》的约定，现就上述债券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一、相关重大事项情况 

发行人于 2022年 4月 18日发布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三分之一

以上董事发生变动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公告》主要内容如下： 

（一）发行人原任职人员的基本情况 

姓名 职务 性别 任期起始日期 任期终止日期 

张佑君 执行董事、董事长、执行委员会委员 男 2016-01-19 至届满 

杨明辉 执行董事、总经理、执行委员会委员 男 2016-01-19 至届满 

王恕慧 非执行董事 男 2020-06-23 至届满 

周忠惠 独立非执行董事 男 2019-05-27 至届满 

李  青 独立非执行董事 男 2021-06-29 至届满 

刘  克 原独立非执行董事 男 2016-01-19 2022-01-18 

（二）人员变动的原因和依据 

1、因发行人原独立非执行董事刘克先生任期届满并离任，为尽快满足监管规则、

发行人《章程》及董事会下设专门委员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要求，经前期对意向候选

人的筛选，发行人董事会提名史青春先生为发行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人

选。 

2、中国中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有限”）直接持有发行人 2,299,650,108股

A 股股份，其一致行动人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发行人 434,311,604 股 H 股股

份，合计占发行人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18.45%。作为持有发行人 3%以上股份的股东，

中信有限现根据《公司法》及发行人《章程》的规定，提名宋康乐先生、付临芳女

士、赵先信先生为发行人第七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人选。 

（三）新聘任人员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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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史青春先生，于 2012年 4月加入兰州大学管理学院，自 2016年 5月起任兰

州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史先生于 2002 年毕业于兰州商学院会计学专业，于 2006

年获得兰州大学企业管理专业管理学硕士学位，于 2011 年获得西安交通大学工商

管理（会计学）专业管理学博士学位。 

2、宋康乐先生，现任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集团”）非执行董

事，目前同时担任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中信有限公司和中国中信金融控股

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宋先生曾于 1985年 7 月至 2016年 3月期间，先后任财政部

人事司调配处科员，外财司经费处副主任科员，外财司外经处主任科员、副处长、

调研员，涉外司外经处副处长、调研员，企业司外资旅游处调研员、副司长级干部，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企业司副巡视员、副司长，资产管理

司副司长、巡视员。宋先生于 1985年获辽宁财经学院财政金融系财政专业经济学学

士学位，2012年获上海交通大学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3、付临芳女士，现任中信集团战略发展部副总经理、中信兴业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中信财务有限公司董事（任职资格待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核准）。付

女士曾于 2000年至 2017年先后任中信公司综合计划部业务二处（后更名为中国中

信集团有限公司战略与计划部、战略发展部）副主管、项目经理、高级项目经理、

处长、战投委秘书处处长；2017 年至 2020 年任中信集团战略发展部总经理助理兼

战投委秘书处处长。付女士于 1997 年获天津商学院房地产经营管理专业经济学学

士学位，2000年获南开大学企业管理专业管理学硕士学位，2006年获英国巴斯大学

工商管理硕士学位（MBA）。 

4、赵先信先生，现任中信集团法律合规部副总经理、中国中信金融控股有限公

司风险合规部负责人。赵先生曾于 1995年至 1997年期间任工商银行福建省分行科

员，于 2000年至 2007年期间先后任中国银行总行资产负债管理部副处长、处长，

2007 年至 2018 年期间先后任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风险政策管理部总经理、巴塞尔协

议办公室主任，于 2018 年至 2021年任中国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局副局长。赵先

生于 1988 年获南京大学城市规划专业理学士学位，1995 年获中国人民大学区域经

济学硕士学位，2000年获北京大学西方经济学博士学位。 

史青春先生、宋康乐先生、付临芳女士、赵先信先生的董事任职自发行人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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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选举后生效，至发行人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上述人员聘任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发行人公司章程的要求，相关

人员不存在被调查、采取强制措施情形或存在严重失信行为。 

（四）人员变动所需程序及其履行情况 

上述人员变动已获发行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影响分析与应对措施  

根据发行人的《公告》，发行人相关人员变动对发行人的公司治理、日常管理、

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无不利影响，本次人员变动后，发行人的治理结构符合法律规

定和发行人公司章程规定。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21中证C1”、“21中证Y1” 、“21中证Y2” 、

“21中证Y3” 、“22中证Y1”的债券受托管理人，在获悉上述相关事项后，为充

分保障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

行为准则》和《受托管理协议》的有关规定和约定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招商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

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和《受

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以下无正文） 




